附件3
2025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

编报单位信息修正表
需要修改的单位信息：
	序号
	单位名称
	组织机构代码（9位）
	单位基本性质
	修改类型
	备注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注：

1. 根据财政部规定，以下单位无需按照《财政部关于开展2025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和内部控制报告编报工作的通知》要求开展内部控制评价和报告编报工作：

①填报前已撤销的单位；

②2025年度新成立的行政事业单位；

③企业化管理、执行企业内部控制相关制度的单位。

2. 单位名称应使用规范表述。
3. 组织机构代码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第9到第17位，总共9位数。
4. 单位基本性质：行政单位、行政类事业单位、公益一类事业单位、公益二类事业单位、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、其他。
5. 修改类型：新增、修改、删除（如需删除单位信息，请在备注栏写明具体原因，并附上相关证明材料）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*月*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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